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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中國大陸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防疫應變措施
109年1月31日
壹、目的
為防範本所同仁感染「中國大陸新型冠狀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武漢肺炎），導致局部辦公場所或部分人員遭隔離，影響業務的正常運作及業務人力之維持，特訂定本措施。
貳、任務分工
一、所長
    綜理本所武漢肺炎防範事宜。
二、副所長
    襄助所長並督導所屬業務分工單位武漢肺炎防範事宜。
三、主任秘書
    襄助所長並督導全所各單位武漢肺炎防範事宜。
四、職安會
（一）本所武漢肺炎疫情相關之新聞發布及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發布訊息之蒐集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聯繫之窗口及提供武漢疫情防疫衛教諮詢。
五、各功能組及任務編組單位
    辦理主管業務受武漢肺炎影響的因應事宜。
六、綜計組
（一）本所武漢肺炎疫情對外新聞稿發布。
（二）本所武漢肺炎疫情所內網站資訊專區維護。
七、人事室
（一）本所員工武漢肺炎疫情通報事宜。
（二）本所員工武漢肺炎防範及教育宣導事宜。
（三）本所員工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請假事宜。
八、主計室
    本所武漢肺炎防範相關經費之協調調度。
九、政風室
    受理查察本所武漢肺炎未經證實或來源不明之疫情假訊息。
十、秘書室
（一）督導各辦公廳舍環境消毒等清潔事宜。
（二）本所員工防範武漢肺炎裝備（例如額溫槍、口罩、酒精等）之購置事宜。
（三）辦理本所武漢肺炎防範，門禁出入管制事宜。
（四）其他因應武漢肺炎防範之庶務支援事宜。
參、武漢肺炎防範作業
一、辦公廳舍之防護
（一）公共設施、廁所、茶水間、電梯等場所，請所區環境清潔承攬廠商定期清潔消毒。
（二）會議室之使用，各單位於每日早上指派專人以消毒酒精擦拭，其餘時間於使用後由使用單位自行擦拭。
（三）平時各單位應保持辦公空間通風良好，確有武漢肺炎感染案例時，各館舍大門應保持關閉狀態，人員刷卡進出，俾各辦公區域儘量維持獨立之通風，減少病毒之流竄。
（四）辦公場所疫情期間定期進行消毒，並購置消毒用品分發同仁使用。
（五）來訪及洽公外賓於會客室先行量測體溫，體溫超過38℃者，登記身份資料後，建議其儘速就醫。
（六）各項公（庶）務洽談事宜集中於三號門會客室進行，非經單位主管或其代理人同意，不得進入本所各館舍。經獲同意進入本所各館舍之訪客應確實登記、量測體溫，並進行手部消毒後，由同意受訪單位派員至會客室親自接入並陪同。
二、員工武漢肺炎防範及教育宣導
（一）本所所有同仁不分職級，每日於所區大門接受初步體溫篩檢，若超過攝氏38℃，要求同仁戴口罩儘速就醫。
（二）各單位發放額溫槍一支，由單位主管指派專人每日定時負責量測體溫，若超過攝氏38℃立即通報單位主管並作成紀錄，並陳報主任秘書。
（三）各館舍出入口設置手部消毒器，同仁進出時雙手應進行消毒，避免病毒感染。
（四）採購口罩分發同仁使用，並籲請同仁於公眾聚集場所或密閉空間，儘量佩戴口罩，俾減低病毒傳染機會。
（五）利用電子郵件或相關宣導刊物傳達武漢肺炎簡介及防範措施，提供同仁有關武漢肺炎防範之正確資訊。
（六）非必要或較無時效性之會議、活動取消或延後辦理。
三、主管業務之因應防範
（一）奉派出差同仁若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請務必配戴口罩及作好個人衛生安全防護。
（二）業務執行區域若涉及醫療院所等高風險地點，請務必配戴口罩及作好個人衛生安全防護，並請預先研擬規劃業務執行受影響之可行作法或替代方案。
四、分區上班之整備
（一）各單位重要及業務運作必要資料，製作備份異地存放，以因應辦公場所被隔離期間，支援人員承辦業務所需。
（二）疫情嚴重時，在不影響業務運作前提下，鼓勵人員安排輪休（每次二至三天），以利必要時，實施人員之替補。
肆、緊急應變
一、緊急通報
（一）各單位主管接獲員工發生武漢肺炎通報（含疑似、可能或待審）病例時，立即通知人事室、職安會並陳報主任秘書、督導副所長。
（二）人事室接獲各單位主管通報員工發生通報（含疑似、可能或待審）病例時，應立即通報原能會人事室、核安監管中心。
二、業務運作
（一）全所無武漢肺炎通報（含疑似、可能或待審）病例時落實代理人制度，如有同仁依衛生機關通令必須居家隔離，指定代理人接替辦理相關業務。
（二）全所有經衛生機關列為武漢肺炎通報（含疑似、可能或待審）病例時，與該名病患有直接接觸者居家隔離；其餘同仁，於辦公區域全面消毒後，照常上班，唯得視實際需要，規劃部分同仁居家辦公。
伍、其他
一、職安會應隨時掌握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訊息，並依指示傳達與執行相關指令。
二、同仁若非必要，儘量減少出入公眾聚集場合；若近一個月內曾赴武漢地區旅遊者，或春節休假期間曾接觸自疫區返臺的親友，或和赴陸工作親友，有密切互動者，發現疑似有武漢肺炎之不適症狀，應主動通報衛生機關及單位主管，俾提供必要協助。
三、感染武漢肺炎及具感染風險之同仁請假事宜，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相關規定辦理。
四、居家隔離者應確實遵守衛生機關之隔離及醫護規定。
五、本措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檢討修正之。

